
德宏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

复垦复绿挂牌督战工作方案

为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全州脱贫攻坚战，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云国土资〔2017〕128号）、《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74号）、《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德宏州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方案>的通知》（德开组〔2020〕4号）等有关要求，结合全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州委、州政府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督”促“战”，紧扣自然资源部门政策支持脱贫攻坚，聚焦拆旧复垦复绿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强监管，集中力量打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脱贫攻坚战，“督”出成效，“战”出成果，确保2020年全面巩固提升复垦复绿工作成果，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组织领导，决定成立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董自明  州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阙永芳  州局副局长

        杨  媚  州局副局长

        赵兴忠  州局副局长

        吴  琳  州局副局长

        李  蔚  州局副局长

            蒋恩顺  州局副处级干部

成  员：熊兴所  州局办公室主任

李发枝  州局法规科科长

刘晓东  州局确权登记和测绘地理信息科科长

        赵建刚  州局规划科科长

            安顺川  州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科科长

            李  林  州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科长

            黎计锋  州局耕地保护监督科科长

            刘  萍  州局矿产资源管理科科长

        董向阳  州局执法监督科科长

        向三帕  州局监督协调科科长

        马文俊  州局组织人事科科长

            董光泽  州局办公室副主任

        郭丽娟  州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陈东京  州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及时解决重大问题，督促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州局驻村工作队落实各项措施；完成州委、州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监督协调科，办公室主任由阙永芳同志担任，副主任由黎计锋、向三帕同志担任，成员由有关科室抽派人员组成。主要负责跟踪督促领导小组决定事项，推进落实各项工作任务；梳理总结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工作建议并向领导小组报告等日常事务。
三、督战时间和任务

2020年3月至12月，分3个阶段倒排工作。

（一）全面大排查阶段（3月3日至31日）。由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组织专门技术力量，对辖区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工作情况再次进行全覆盖排查。主要排查内容包括辖区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工作现状、责任落实、资金到位等情况，以及存在困难问题。根据排查结果详细制定问题整改清单，限时完成整改工作。
（二）打歼灭战阶段（4月1日至6月30日）。坚持奔着问题去，抓着问题改，结合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问题、上级有关部门明查暗访和排查发现问题，补短板、强弱项，不留盲区、不留尾巴、立行立改，全面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工作。

（三）巩固提升阶段（7月1日至12月31日）。完善措施，强化监管，全面巩固提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工作成果，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四、督战对象和范围

（一）州级督战。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对全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工作进展、突出问题整改等进行挂牌督战。

（二）县级督战。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对辖区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工作组织实施、存在问题等进行挂牌督战。

五、督战内容

（一）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省对州县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检查、民主党派监督、扶贫审计、督查检查、自检自查、上级有关部门明查暗访发现等问题是否按期整改落实到位，问题是否全部销号“清零”。

（二）各县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复垦复绿工作大排查发现等问题是否按期整改落实到位，问题是否全部销号“清零”。

（三）严格按照省级时限要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是否在3个月内启动项目实施，2年内完成拆旧复垦并通过验收。确有困难需延期的，是否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六、挂牌督战方式

（一）局领导定点督战。按照上述督战对象、范围和内容，由局领导分别定点挂牌督战，有关科室、中心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与。

（二）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督战。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聚焦打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复垦复绿脱贫攻坚战的焦点、难点和风险点，由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监督科组织牵头，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持续开展督战。

七、督战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州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要求上来，深刻认识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开展挂牌督战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挂帅督战，分管领导直接督战，条块结合协同督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对挂牌督战发现问题，按照“一县一单”方式下发整改通知，责成县市自然资源局限期整改，建立健全整改问题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加督战的科室、中心要系统分析督战对象存在的短板弱项，提高督战的精准度，并由牵头责任科室、中心确定一名联络员。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要聚焦难点、突出重点，结合实际制定挂牌督战实施方案，于2020年3月10日前报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

（二）实行定期调度。各县市自然资源局要及时上报排查情况和问题整改清单，形成书面排查情况报告于3月27日前报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督战实行“一月一分析、一报告、一反馈”，督促限期抓好整改，帮助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建立挂牌督战台账。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领导定点督战和各县市工作情况于每月18日前报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督协调科。

（三）严实纪律作风。挂牌督战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贯彻各级党委、政府关于改进作风、减轻基层负担的要求，保持昂扬斗志，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自我革命精神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扎实做好挂牌督战，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只督不战的现象，确保督战工作实效。

联系人及电话：向三帕，13578213499

黎计锋，13988269898

    邮箱：382515670@qq.com
附件：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领导联系县市挂牌督战表
附件

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领导联系县市挂牌督战表
	序号
	督战县市
	局领导
	参与科室
	督战工作重点

	1
	瑞丽市
	董自明
	办公室、监督协调科
	一是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省对州县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第三方评估检查、民主党派监督、扶贫审计、督查检查、自检自查、上级有关部门明查暗访发现等问题是否按期整改落实到位，问题是否全部销号“清零”。二是严格按照省级时限要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是否在3个月内启动项目实施，2年内完成拆旧复垦并通过验收。确有困难需延期的，是否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2
	盈江县
	阙永芳
	耕地保护监督科、执法监督科、土地整治中心
	

	3
	芒市
	杨  媚

李  蔚
	规划科、法规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土地储备中心
	

	4
	梁河县
	赵兴忠
	确权登记科、组织人事科、不动产登记中心
	

	5
	陇川县
	吴  琳
	行政审批科、矿管科
	




